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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各核電廠變壓器風險管控資訊平臺，以系統化定期追蹤變壓器運轉狀態，將有效提升變

壓器之可靠度。此外，於日本福島事故後，台電公司隨即進行核安總體檢及強化多項軟、硬

體設施，可分為提升耐震及救援、防海嘯水災、規劃機組斷然處置等能力；依行政院原能會

參考國際上重要作為所提要求，辦理包括建置防海嘯牆、購置電源車、移動式發電機等，以

強化因應複合式災害之應變能力。 

（五十三）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健全長照服務體系財源規劃及重視長

者需求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6 月 10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31506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7-14-550） 

黃委員就健全長照服務體系財源規劃及重視長者需求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

下： 

一、為健全長照服務體系之發展，並兼顧服務品質與資源發展，以保障弱勢接受長照服務者之權益

，「長期照顧服務法」已於本（104）年 6 月 3 日公布，並將自公布後 2 年施行；本法共 7 章

66 條，內容涵蓋長照服務內容、人員管理、機構管理、受照護者權益保障、服務發展獎勵措

施 5 大要素，為我國長照服務制度做好奠基工作。有關長照財源有完整及階段性之規劃，分

為 3 階段： 

(一)第 1 階段：長照十年計畫目前已進行到第 8 年，逐年編列 48 億元，其中用於長照資源建

置部分僅 1.5 億元至 6 億元，其他金額則用於提供弱勢民眾基本服務所需費用之補助。 

(二)第 2 階段：基於長照資源建設必須於服務經費完全到位前完備，否則即使資金到位亦可

能無法獲取服務。故「長期照顧服務法」明訂長照基金至少 5 年 120 億元之額度，用於

普及長照資源及人力，以使「有補助」或「想自費」獲得長照服務之失能者，「取得到

」或「買得到」長照服務。此階段由於我國長照需求快速成長，長照服務資源及人力普

及與充實之需求已迫在眉睫，故長照基金必須是「穩定、可靠、立即、確定有」財源。 

(三)第 3 階段：長期財源亦須有前瞻性規劃，除目前每年 48 億元用於長照十年服務之經費，

未來在長照保險實施前繼續撥付外，行政院已於本年 6 月 4 日將「長期照顧保險法」草

案送請貴院審議，並將注入「5 年至少 120 億元」資源建置基金經費；同時考量未來民眾

購買或使用時，所需支付之服務經費，故於「長期照顧服務法」明訂基金額度及來源，

應於本法施行 2 年後檢討，以建立全民互助之社會保險體制。 

(四)有關長照財源之規劃，並以媒體溝通、新聞稿方式說明，後續並將製作懶人包協助民眾

瞭解。 

二、至於長照人力發展部分，政府係透過增加誘因、專業定位及職涯規劃與培訓制度之建立，藉以

強化充實人力資源。「長期照顧服務法」中明定，以長照基金獎勵資源不足之人力及服務資

源；亦明定其長照專業人員之定位，並將訂定子法、授予專業資格之證明；另衛福部刻正規

劃推動照顧服務員分級晉升制度，並與教育部共同研議推動長照學程及建立長照實習制度，



 

 225

立法院公報 第 104 卷 第 58 期 院會紀錄

225

立法院公報 第 104 卷 第 58 期 院會紀錄

以完善照顧服務體系，以及提高民眾投入長照服務之誘因及意願。 

勞動部為促進國人就業及配合照顧服務產業發展，亦提供各項促進就業措施，另配合長期照

顧服務體系人力及資源發展，鼓勵失業勞工從事照顧服務工作，減少聘僱外勞與協助本國人

穩定就業，並提供相關就業獎助措施，包括提供失業勞工就業獎勵津貼，以鼓勵從事機構照

護服務工作；提供照護機構或居家服務單位僱用獎助，以促進及穩定照顧服務員就業；另提

供符合聘僱資格但未聘僱外籍家庭看護工之雇主僱用獎助，以提高聘僱本國照顧服務員之意

願。 

三、衛福部國民健康署為因應高齡化來臨，近年積極結合地方政府、健康照護機構與社區資源，建

構有利於國內高齡者健康、安全、參與及終身學習之友善環境而努力，以達成「活躍老化」

之目標，降低失能率、依賴率，延長並普及「健康餘命」，讓我國長者更能享有健康、參與

及安全，並創造金色老年。相關推動政策措施包括布建活化長者身心社會功能之社區健康促

進網絡，以及建構讓長者無憂、優質之慢性病照護網，且率全球之先，推動第一個國家級高

齡友善健康照護機構認證，並進行國際推廣，以增進長者健康、尊嚴及參與推動兼容、無礙

、促進長者活躍之高齡友善城市。 

（五十四）行政院函送許委員淑華就行政部門應檢討修正課程綱要不合理

之處，加強教科書編輯、審查、選用合理有效之運作問題所提

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6 月 10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31473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7-14-517） 

許委員淑華就行政部門應檢討修正課程綱要不合理之處，加強教科書編輯、審查、選用合理

有效之運作等所提質詢，經交據教育部查復如下： 

教科書為教師教學活動主要資源，亦是學生獲得知識主要來源，在內容編排除達到課程目標

外，更須符合學生學習所需。以下謹就教科書辦理現況與精進作為分述如下： 

一、教科書辦理現況： 

(一)查「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指出，國民教育階段課程設計應以學生為主體，以

生活經驗為重心，培養現代國民所需基本能力，採縱向連貫、橫向統整之課程發展理念

，規劃各學習領域之課程目標與分段能力指標，作為教材編輯及教師教學依據。各民間

教科圖書出版業者依據課綱各年級各學習領域分段能力指標內容轉化編輯教科書內容，

送至國家教育研究院進行審定，通過後再由學校選用。 

(二)有關教科書借閱部分，依據「國民教育法」第 8-3 條第 2 項指出，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藝

能及活動科目之教科圖書，應免費借用予需要之學生；其相關借用辦法，由直轄市、縣

（市）政府定之。據此，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已針對藝能及活動科目教科書辦理回

收再利用計畫，達到環保與培養學生愛惜資源等目的。 

(三)配合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之實施，本部自 100 年度起委請國家教育研究院辦理「數


